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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21-9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
事 12 人，关联董事朱华荣先生、王俊先生、张德勇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

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
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总股
本 5,439,591,5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6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调整后，预留部分授予总数由 1,609.51 万股调整为 2,253.314
万股。 同时，根据公司内部管理办法，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潜在激励对象的潜
在授予数量不足 2,253.314 万股，公司董事会结合实际情况对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授
予数量为 2,206.70 万股。

因董事长朱华荣先生、董事王俊先生、张德勇先生属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受益人，
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并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94）。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需再次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二 关于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以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为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416 名激励对

象授予 2,206.7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因董事长朱华荣先生、董事王俊先生、张德勇先生属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受益人，

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并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94）。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授予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需再次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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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

并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1 年 11 月 19 日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2,206.70 万股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9.93 元 / 股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确定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为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向 4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2,206.7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2020 年 8 月 16 日， 公司将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
的异议。

3、2021 年 1 月 6 日， 公司收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
【2020】652 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激励计划修订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1 年 2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的说明》。

6、2021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
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21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
于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1 年 3 月 3 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并披露了《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 1247 人，授予限制性股票 7619.54 万股，限制性
股票上市日为 2021 年 3 月 5 日。

9、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二）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情况说明
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总股本 5,439,591,5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6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本次权益分派 A
股股权登记日为：2021 年 6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 年 7 月 1 日。

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
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
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

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 =1,609.51 万股×（1+0.4）=� 2,253.314
万股。

同时，根据公司内部管理办法，本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潜在激励对象的潜在授予数量不足
2,253.314 万股，公司董事会结合实际情况对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授予数量为 2,206.70
万股。 公司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 公司本次实施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致。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
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声明
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有关规

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具备以下条件：
（1）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组织健全，职责明确。 股东大会选举和更

换董事的制度健全，董事会选聘、考核、激励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到位。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
下同）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外部董事构成，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度健全，议事规则完善，运
行规范；

（3）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三项制度改革到位，基础管理制度规范，建立了符
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劳动用
工、薪酬福利制度及绩效考核体系；

（4）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近三年无财务、收入分配和
薪酬管理等方面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5）健全与激励机制对称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披露、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6）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3、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符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激励对象

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2）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
失的。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
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

（四）授予的具体情况
1、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21 年 11 月 19 日。
2、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授予限制性股票 2,206.70 万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

的 0.29%。
3、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人数：416 人。
4、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 9.93 元，该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公平

市场价格的 50%，公平市场价格按以下价格的孰高值确定：
(1)预留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预留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
5、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禁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批次解除限售， 每批次限售期分别为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24 个月、36 个月、48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
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上限分别为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总数的 33%、33%、
34%。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包括：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

占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当前总股本的比例

杨大勇 副总裁 19.4 0.8791% 0.0025%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 （业务 ）骨干 （合计 415
人） 2187.3 99.1209% 0.2872%

预留授予共计 416 人 2206.7 100.0000% 0.2898%
注：以上计算结果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所造成。
8、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a.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b.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c.上市后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d.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e.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应具备以下条件：
a.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组织健全，职责明确。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

董事的制度健全，董事会选聘、考核、激励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到位。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下

同）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
b.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外部董事构成，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度健全，议事规则完善，运行

规范；
c.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三项制度改革到位，基础管理制度规范，建立了符合

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管理人员能上能下、 员工能进能出、 收入能增能减的劳动用
工、薪酬福利制度及绩效考核体系；

d.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近三年无财务、收入分配和薪
酬管理等方面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e.健全与激励机制对称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披露、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f.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3）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a.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b.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c.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d.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e.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f.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符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激励对象

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a.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b.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的。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的任一情形和 / 或不具备上述第（2）条规定的任一条件的，所
有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某一激励对
象发生上述第（3）和 / 或（4）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应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本计划另有规定的除外。

（5）达到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的三个会计年度（2021-2023）中，分年度进行业绩

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
a.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要求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条件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2021 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50%，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2021 年△EVA 为正。
2021 年净资产收益率≥1.7%，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42%，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2022 年△EVA 为正。
2022 年净资产收益率≥4.8%，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2023 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32%，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2023 年△EVA 为正。
2023 年净资产收益率≥5.5%，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注：1.“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计算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加权平
均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计算上述考核指标均不含因实施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

2.授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制性股票中不低于 20%的部分锁定至任期期满或经济责任
审计结果合格后解锁；

3.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平进行调整
和修改，但相应调整和修改需报国资主管单位备案。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若限制性股票某个解除限售期的
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所有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
以授予价格予以回购注销。

b.解除限售考核同行业 / 对标企业的选取
公司属于申银万国行业分类下的“SW 汽车整车”行业，上述“同行业”平均业绩为“SW 汽

车整车”行业下的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业绩。 同时公司选取 10 家主营业务相近的境内上市公
司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对标企业，具体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1 600006.SH 东风汽车

2 002594.SZ 比亚迪

3 601238.SH 广汽集团

4 601633.SH 长城汽车

5 600733.SH 北汽蓝谷

6 600418.SH 江淮汽车

7 600166.SH 福田汽车

8 000550.SZ 江铃汽车

9 900953.SH 凯马 B
10 601127.SH 小康股份

在计算对标企业业绩时，均不含各样本因实施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 在本计划有效期
内，若相关机构调整本公司行业分类或调整同行业成分股的，公司各年考核时应当采用届时最
近一次更新的行业分类数据；若某同行业企业或对标企业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偏离幅
度过大的样本极值或异常值，董事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剔除或更换。

（6）个人层面考核合格
根据公司制定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分年进行考核，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考评结果（S） A B C D E
标准系数 1.0 1.0 1.0 0.5 0

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
售，由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二、关于本次授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由于公司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公司

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 =1,609.51 万股×（1+0.4）
=2,253.314 万股。

同时，根据公司内部管理办法，本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潜在激励对象的潜在授予数量不足
2,253.314 万股，公司董事会结合实际情况对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授予数量为 2,206.70
万股，与股东大会审定的并经调整后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的差额 46.614 万股将不再授予。

公司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除此之外， 公司本次实施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致。

三、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核实，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内均无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四、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费用
和资本公积。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 总成本约为
18,271.48 万元（按照 2021 年 11 月 19 日收盘价测算）。 该成本将在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售

期、解除限售期内进行摊销，在管理费用中列支，每年摊销金额如下：
预 留 授 予
（万股 ）

激励成本
（万元）

2021 年
（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2,206.70 18,271.48 548.14 6,577.73 6,326.50 3,395.45 1,423.65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

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公司承

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 激励对象因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之规定缴纳个人所得
税及其它税费。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本次
调整内容在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3、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4、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
6、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
表决。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为授予日，以 9.93 元 / 股的授
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4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2,206.70 万股限制性股票。

七、监事会意见
1、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
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3、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
6、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
表决。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以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为授予日，以 9.93 元 / 股的授予
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4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2,206.7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八、律师对公司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结论性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

量及预留授予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
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符合
《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
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5、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6、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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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9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4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4人。 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本次调整内
容在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并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94）。

议案二 关于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
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本次被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满足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为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416 名激励对象授予 2,206.70 万股限制性股票。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并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9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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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胡洁女士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胡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且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胡洁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13957916599
传真：0579-89982807
邮箱：476604960@qq.com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佛堂大道 399 号
特此公告。

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3 日

附件：胡洁女士简历
胡洁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 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客户经理；2014 年 7 月至 2021 年 5 月担任真爱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21 年 6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胡洁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胡洁女士为郑期中之子郑博之配偶。 其不存在（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胡洁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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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期中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
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其中独立董事李春富、陈志清、屈哲锋 3人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并通讯表决，公
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浙
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胡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其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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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 3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有
保本承诺、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 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在决议有效
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一、 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近日，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已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到期 收
益

1

兴业银 行福
建自贸 试验
区福州片 区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989 2021-10-29 2021-11-12 14 天 1.5% /2.45%
/2.7% 1.04

2 中国光 大银
行福州分行

挂钩汇率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200 2021-10-14 2021-11-14 31 天 0.8% /3.05%
/3.15% 3.05

3
中国银 行福
州东水 路支
行

中国银行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5,500 2021-10-12 2021-11-15 35 天 1.30% -
3.00% 15.82

4
中国银 行福
州东水 路支
行

中国银行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1,100 2021-10-15 2021-11-19 35 天 1.3%/2.9% 3.06

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近日，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资 金
来源

1
中 国 银 行 福
州 东 水 路 支
行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3,700 2021-11-18 2021-12-23 35 天 1.3%/2.9% 募 集
资金

2

兴 业 银 行 福
建 自 贸 试 验
区 福 州 片 区
分行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489 2021-11-18 2021-12-2 14 天 1.5% /2.45%
/2.75%

募 集
资金

三、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投资品种， 但其收益为浮动

收益，受市场利率、汇率、宏观政策、市场流动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保证本金但不能保证预
期收益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不用于证券投资，

不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等；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深交所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并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情

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适当增加公司
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造成影响。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是 否
赎回

到期 收
益

1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福州
分行

利多多 公 司 稳
利 21JG5512 期
人民币 对 公 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000 2021-7-1 2021-8-2 1 个 月
零 1 天

是 8.78

2
中国银行福
州东水路支
行

中国银 行 挂 钩
型结构性存款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8,000 2021-7-2 2021-10-8 98 天 是 73.46

3 厦门银行福
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500 2021-7-2 2021-8-2 31 天 是 6.89

4

中国工商银
行福建自贸
试验区福州
片区分行

中国工 商 银 行
挂钩 汇 率 区 间
累计 型 法 人 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500 2021-7-2 2021-9-22 82 天 是 35.38

5
中国光大银
行福州分行

挂钩汇 率 对 公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000 2021-7-5 2021-8-5 32 天 是 12.75

6

兴业银行福
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
分行

兴业银 行 企 业
金融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500 2021-7-6 2021-10-4 90 天 是 36.06

7
中国光大银
行福州分行

挂钩汇 率 对 公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000 2021-8-6 2021-9-6 32 天 是 10.17

8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福建
自贸试验区
福州片区分
行

利多多 公 司 稳
利 21JG6281 期
人民币 对 公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000 2021-8-6 2021-11-5 92 天 是 24

9

兴业银行福
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
分行

兴业银 行 企 业
金融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942 2021-9-7 2021-9-30 23 天 是 1.76

10
中国光大银
行福州分行

挂钩汇 率 对 公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600 2021-9-7 2021-10-7 30 天 是 6.61

11
厦门银行福
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700 2021-9-28 2021-10-28 30 天 是 4.45

12

兴业银行福
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
分行

兴业银 行 企 业
金融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500 2021-10-11 2021-11-10 30 天 是 11.10

13

中国工商银
行福建自贸
试验区福州
片区分行

中国工 商 银 行
挂钩 汇 率 区 间
累计 型 法 人 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00 2021-10-12 2021-12-30 79 天 否 -

14
中国银行福
州东水路支
行

中国银 行 挂 钩
型结构性存款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5,500 2021-10-12 2021-11-15 35 天 是 15.82

15
中国光大银
行福州分行

挂钩汇 率 对 公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500 2021-10-9 2021-11-9 31 天 是 3.81

16

兴业银行福
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
分行

兴业银 行 企 业
金融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988 2021-10-13 2021-10-27 14 天 是 0.93

17
中国银行福
州东水路支
行

中国银 行 挂 钩
型结构性存款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1,100 2021-10-15 2021-11-19 35 天 是 3.06

18
中国光大银
行福州分行

挂钩汇 率 对 公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200 2021-10-14 2021-11-14 31 天 是 3.05

19

兴业银行福
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
分行

兴业银 行 企 业
金融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989 2021-10-29 2021-11-12 14 天 是 1.04

20
厦门银行福
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700 2021-11-3 2021-12-3 30 天 否 -

21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福建
自贸试验区
福州片区分
行

利多多 公 司 稳
利 21JG6490 期
人民币 对 公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000 2021-11-10 2021-12-10 30 天 否 -

22
中国光大银
行福州分行

挂钩汇 率 对 公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500 2021-11-11 2021-12-11 30 天 否 -

23

兴业银行福
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
分行

兴业银 行 企 业
金融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000 2021-11-15 2021-12-15 30 天 否 -

24
中国银行福
州东水路支
行

中国银 行 挂 钩
型结构性存款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3,700 2021-11-18 2021-12-23 35 天 否 -

25

兴业银行福
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
分行

兴业银 行 企 业
金融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489 2021-11-18 2021-12-2 14 天 否 -

六、备查文件
1、 结构性存款协议书；
2、 理财产品赎回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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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对公司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披露信息进行了补充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以下简称“厦门证监

局”）下发的《关于对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邹剑寒等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2021〕31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要求公司就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进行整
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在落实整改
措施的过程中，通过财务自查，对涉及的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

1、运输费用
公司将销售商品发生的运输费用确认为合同履约成本， 调整至营业成本科目中列示。 公

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营业成本调增 116,443,502.89 元， 销售费用调减
116,443,502.89 元。 母公司 2020 年度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营业成本调增 29,552,699.93 元，
销售费用调减 29,552,699.93 元。 公司 2021 年三季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营业成本调
增 103,129,640.76 元，销售费用调减 103,129,640.76 元。

2、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最终流向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方厦门永年达科技有限公司，上

述情形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6,150.00 万元。截至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退回公司。
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在建工程调减 56,422,018.35 元，其他流动资产调
减 5,077,981.65 元，其他应收款调增 61,500,000.00 元。 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
如下： 在建工程调减 9,174,311.93 元， 固定资产调减 46,427,752.29 元， 其他流动资产调减
5,077 ,981.65 元，营业成本调减 819,954.13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调减 204,988.53 元，未分配利润
调增 614,965.60 元， 其他应收款调增 61,500,000.00 元， 所得税费用调增 204,988.53 元。 公司
2021� 年三季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固定资产调增 2,591,743.12 元， 营业成本调减
1,771,788.99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调减 647,935.77 元，未分配利润调增 1,943,807.35 元，所得税
费用调增 442,947.24 元。

3、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 2017 年收购深圳美蝶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收购厦门奥佳华皕爱品牌营销有

限公司、2021 年第三季度收购杭州勤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商誉调减 18,829,469.11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0,309,469.11
元， 资本公积调减 8,520,000.00 元。 公司 2018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商誉调减
18,829,469.11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0,309,469.11 元，资本公积调减 8,520,000.00 元。 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商誉调减 38,260,256.24 元，无形资产调减 16,490,956.04 元，
未分配利润调减 30,611,212.28 元， 资本公积调减 24,140,000.00 元。 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
财务数据调整如下：商誉调减 19,430,787.13 元，无形资产调减 13,192,764.83 元，未分配利润调
减 9,308,099.76 元，资本公积调减 24,140,000.00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调减 824,547.80 元，资产
减值损失调减 18,829,469.11 元， 管理费用调减 3,298,191.21 元， 所得税费用调增 824,547.80
元。 公司 2021 年三季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商誉调减 19,430,787.13 元，应收账款调
减 22,723,832.91 元，无形资产调减 11,955,943.13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32,889,316.40 元，资本
公积调减 22,355,000.00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调减 1,133,753.23 元，营业收入调减 30,352,298.87
元， 营业成本调减 30,352,298.87 元， 管理费用调减 1,236,821.70 元， 所得税费用调增
309,205.43 元。 母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长期股权投资调减
18,520,000.00 元，资本公积调减 18,520,000.00 元。

4、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子公司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 2020 年度合

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资产减值损失调增 3,618,962.27 元， 存货调减 3,618,962.27 元，递
延所得税资产调增 542,844.34 元 ， 所得税费用调减 542,844.34 元 ， 未分配利 润 调 减
3,076,117.93 元。 公司 2021 年三季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营业成本调减 3,618,962.27
元，所得税费用调增 542,844.34 元。

5、控股股东代垫材料款
公司子公司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收到控股股东代垫材料款。 公司 2020 年

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营业成本调增 2,608,013.26 元， 资本公积调增 2,608,013.26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2,608,013.26 元。 公司 2021 年三季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未分配
利润调减 2,608,013.26 元，资本公积调增 2,608,013.26 元。

6、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子公司奥佳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少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 2019 年度合

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10,000,000.00 元，应收账款减少 10,000,000.00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2,500,000.00 元，所得税费用减少 2,500,000.00 元，未分配利润减少
7,500,000.00 元。 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10,000,000.00
元， 应收账款减少 20,000,000.00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5,000,000.00 元， 所得税费用减少
2,500,000.00 元， 未分配利润减少 15,000,000.00 元。 公司 2021 年三季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
整如下： 应收账款调减 2,000.00 万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调增 500.00 万元， 未分配利润调减
1,500.00 万元。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前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后，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
的相关年度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具体情况如下：

1、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商誉 184,303,536.42 -18,829,469.11 165,474,067.31
资本公积 1,184,655,221.91 -8,520,000.00 1,176,135,221.91
未分配利润 1,149,212,124.81 -10,309,469.11 1,138,902,655.70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商誉 184,744,111.82 -18,829,469.11 165,914,642.71
资本公积 1,200,495,232.49 -8,520,000.00 1,191,975,232.49
未分配利润 1,508,487,319.29 -10,309,469.11 1,498,177,850.18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应收账款 936,902,639.73 -10,000,000.00 926,902,639.73
其他应收款 210,150,467.67 61,500,000.00 271,650,467.67
其他流动资产 81,880,693.87 -5,077,981.65 76,802,712.22
在建工程 467,157,924.66 -56,422,018.35 410,735,906.31
无形资产 582,248,890.56 -16,490,956.04 565,757,934.52
商誉 215,906,731.87 -38,260,256.24 177,646,475.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800,953.60 2,500,000.00 67,300,953.60
资本公积 1,142,839,912.97 -24,140,000.00 1,118,699,912.97
未分配利润 1,727,708,883.00 -38,111,212.28 1,689,597,670.72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应收账款 1,299,597,673.94 -20,000,000.00 1,279,597,673.94
其他应收款 218,511,925.00 61,500,000.00 280,011,925.00
存货 1,266,464,699.48 -3,618,962.27 1,262,845,737.21
其他流动资产 102,665,919.64 -5,077,981.65 97,587,937.99
固定资产 1,307,623,504.16 -46,427,752.29 1,261,195,751.87
在建工程 177,313,460.71 -9,174,311.93 168,139,148.78
无形资产 563,004,209.70 -13,192,764.83 549,811,444.87
商誉 174,241,569.55 -19,430,787.13 154,810,782.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5,494,929.27 4,513,308.01 110,008,237.28
资本公积 1,752,377,522.92 -21,531,986.74 1,730,845,536.18
未分配利润 2,063,641,118.46 -29,377,265.35 2,034,263,853.11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应收账款 1,371,704,285.10 -42,723,832.91 1,328,980,452.19
商誉 169,287,055.93 -19,430,787.13 149,856,268.80
无形资产 563,965,263.31 -11,955,943.13 552,009,320.18
固定资产 1,262,135,475.58 2,591,743.12 1,264,727,218.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7,217,095.91 3,218,311.00 130,435,406.91
资本公积 1,869,048,930.96 -19,746,986.74 1,849,301,944.22
未分配利润 2,190,725,179.88 -48,553,522.31 2,142,171,657.57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
列） 1,005,601.13 -10,000,000.00 -8,994,398.87

所得税费用 67,974,338.65 -2,500,000.00 65,474,338.65
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287,640,048.70 -7,500,000.00 280,140,048.70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4,513,122,175.99 118,231,562.02 4,631,353,738.01
销售费用 1,111,434,441.49 -116,443,502.89 994,990,938.60
管理费用 459,390,852.67 -3,298,191.21 456,092,661.46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 以 “- ”号
填列） -54,937,452.32 -10,000,000.00 -64,937,452.32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 以 “- ”号
填列） -39,806,957.49 15,210,506.84 -24,596,450.65

所得税费用 76,695,029.07 -2,013,308.01 74,681,721.06
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433,905,712.57 8,733,946.93 442,639,659.50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收入 5,817,702,990.64 -30,352,298.87 5,787,350,691.77
营业成本 4,007,641,408.73 67,386,590.63 4,075,027,999.36
销售费用 897,296,993.51 -103,129,640.76 794,167,352.75
管理费用 325,166,287.29 -1,236,821.70 323,929,465.59
所得税费用 57,216,551.58 1,294,997.01 58,511,548.59
净利润 333,734,093.36 5,332,575.95 339,066,669.31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092,001,572.66 -61,500,000.00 1,030,501,572.66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7,802,512.98 61,500,000.00 209,302,512.98
2、母公司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长期股权投资 1,006,697,827.91 -18,520,000.00 988,177,827.91
资本公积 1,189,590,292.48 -18,520,000.00 1,171,070,292.48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长期股权投资 1,029,963,691.14 -18,520,000.00 1,011,443,691.14
资本公积 1,246,466,274.33 -18,520,000.00 1,227,946,274.33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长期股权投资 1,109,212,331.99 -18,520,000.00 1,090,692,331.99
资本公积 1,256,325,165.16 -18,520,000.00 1,237,805,165.16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长期股权投资 1,721,891,942.28 -18,520,000.00 1,703,371,942.28

资本公积 1,829,121,502.08 -18,520,000.00 1,810,601,502.08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3,002,316,513.91 29,552,699.93 3,031,869,213.84
销售费用 66,206,090.08 -29,552,699.93 36,653,390.15

三、会计师事务所就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已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 2017 年度至 2020 年度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专项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 第 ZA15823
号）。

四、董事会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
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因
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
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
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董事会关于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七、备查文件呢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